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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中契约期限的选择：长期还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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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土地流转是当前我国农业与农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提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
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基于湖北省孝昌县２２０户调研数据，运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法实证分析农户的土地流转
行为与契约期限选择机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人力资本与契约期限的负向关系得到了一定的验证；社会资本中的个

人社会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及契约期限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村庄社会资本的影响则相反；资产专用性越高，越

有利于促进农户选择长期契约。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所提出的研究假说，基于此提出的几点建议将有助于

提高土地流转率和契约期限，在稳定农村土地流转的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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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村社会向城市
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土地流转作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长

期以来备受中央政府重视。土地能否稳定流转是实现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主要表现在流转率与

契约期限选择上，而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是流转率偏

低、期限过短，且多数是农户间自发流转，普遍存在不签契约、

口头契约甚至空契约的现象。政府为促进土地流转相继出台

了一些重要政策措施，如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推动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等，对推动土地

稳定流转、提高流转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农业部统计数据

显示，２０１１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率为１７．８４％，２０１４
年达到３１．３６％，增长了７５．７８％；而湖北江汉平原作为劳动
力大量输出的地区，其土地流转水平反而较低。因此，对湖北

省孝昌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该地区农户土地流转中的契约

选择机制，对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以及土地流转契约期

限选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考察农户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促进土地稳定流转的合理建议。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

解决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提高土地流转效率与

效益，为推动新型农业经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扫清障碍；同

时，对政府改善相关措施、提高政策效率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１　文献综述

关于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选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交易本

身属性即交易成本方面，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

性。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等曾从不同层面揭示了交易成本与契约的关
系，指出交易成本与契约不完全性会引发投资激励不足和契

约短期化倾向，而短期契约又反过来抑制投资的专用性［１－３］。

Ｃｈｅｕｎｇ则首次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交易成本与土地
流转之间的关系，认为交易成本会显著影响农户契约期限的

选择［４］。交易成本中的资产专用性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解释长期契约与短期契约替代
问题的关键［５］；罗必良等对土地流转和契约期限的研究结果

表明，长期契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投资的资产专用性

与契约期限成正向关系［６］；邹宝玲等认为，农户对土地的专

用性投资以及对租约谈判能力的不足是其选择短期契约的关

键影响因素［７］。此外，李孔岳从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的角

度探讨了土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８］；刘文勇等分别从转入方

和转出方的角度考察了地权稳定性与交易费用对双方契约选

择的影响，认为地权不稳定时转出者倾向于长期契约，而转入

者倾向于短期契约，但交易费用较高时两者都倾向于选择长

期契约［９］。可见，交易成本尤其是资产专用性对土地流转中

农户对契约期限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在人际关系、个人社会网络与土地流转关系的研究上，已

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作为信任的基础与信息传递

的桥梁，对农户行为有显著的约束作用，从而对土地流转交易

产生影响。如Ｍａｅｒｔｅｎｓ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业新技术
的采用及家庭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有显著的影响［１０－１１］；

Ｒｏｂｉｓｏｎ等则发现，农村中的社会关系会明显改变土地的交易
形式［１２］。国内学者张文宏指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降低社

会行动中的交易成本，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信任和约定俗成的

规则为土地流转提供了便利［１３］；安海燕等的实证研究表明，

流转双方关系越密切，社会网络关系越强，越倾向于口头契

约［１４］；陈浩等的研究同样发现，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对土

地流转有正面影响［１５］。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土地属性、农户特征对土地流转

的影响。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强烈的底线保障作用，被认为

是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后的退路，其承担的福利保障及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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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功能使农民对土地有极大的依附性，从而使得土地的某些

属性与契约选择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农户缺乏养老保障

和失业保险是阻碍农地长期流转最主要的因素，土地质量也

对流转期限存在明显影响［１６］。在农户特征方面，通常受教育

程度越高、非农就业能力越强，农户在土地流转时越倾向于选

择长期契约与书面契约［１４，１７］，但也有观点认为受教育程度越

高，农户越可能发现土地的潜在价值，从而越倾向于选择短期

契约［７］。同时，对土地转入者来说，其务农年限越长，越倾向

于长期契约，对土地转出者来说则相反［１８］。

综上所述，当前从不同角度对土地流转和契约期限选择

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

方，如交易成本中资产专用性的衡量存在争议与困难，较少研

究涉及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契约期限选择的影响等。本研

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以更为
全面的视角深入探讨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选择机制，在丰富

现有研究的同时提出创新性的讨论，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

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２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农户决定土地是否流转与选择契约期限看似是两步选

择，实际上农户在决定进行土地流转的同时必定会选择流转

期限，可以看作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即影响农户是否流转土地

的因素也可同时作为契约期限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决定农户

是否流转土地的变量会对契约期限的选择产生断尾作用，即

存在着“样本选择”问题，只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才会有契

约期限，因此，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是基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

条件下的契约期限选择问题的探讨。影响契约期限选择的因

素可以分为３类，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本（图１）。

２．１　人力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
农户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外

出务工年限、年龄等。一般来说，农户身体越健康、受教育程

度越高，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

约；而家庭外出务工比例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外出务工年限

越长，积累的非农人力资本越多，务农的可能性就越小，进一

步增强了选择长期契约的倾向。此外，农户年龄越大，身体健

康程度越差，退出非农市场而选择返乡务农的可能性就越大，

且由于土地的天然保障作用，通常年龄大的农户对土地的依

赖程度较强，使农户倾向于不流转土地或尽量选择短期契约。

湖北省孝昌县作为劳动力输出大县，大量人口长期外出务工，

土地流转现象较为普遍，也较为契合本研究的主题。因此，本

研究选择农户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年龄、家庭外出务

工比例、非农收入占比和外出务工年限作为农户人力资本的

代表变量，并提出研究假说１：农户非农人力资本积累越多，

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

２．２　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
农户的社会资本分为个人社会资本与村庄社会资本，个

人社会资本为个人的网络关系，由家人、亲戚、朋友等一系列

“强关系”和“弱关系”组成；村庄社会资本体现为农户对村庄

的认同归属感及其对农户行为的规范约束，村庄社会资本在

提高村庄凝聚力、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起着促进作用，但最

重要的是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和土地流转市场的稳定与

规范。农村的土地流转大多具有典型的乡土村庄特性，农户

的社会资本对土地流转契约期限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农

户社会资本加以考虑将是必要的。

个人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的关系建立在信誉机制之

上。首先，信誉机制在契约选择中对参与人的外部选择有重

要作用，制度学派认为信誉现象是以社会承认逻辑为前提的，

这种逻辑往往形成以个人社会地位与关系为基础的“合法

性”机制，即个人行为将符合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与习俗惯例

等，也就是说信誉机制将会对个人行为产生重要约束；其次，

契约期限选择的关键在于对信息的判断，借助农户自身的社

会网络关系，可以有效获取潜在契约伙伴的相关信息，将有助

于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村庄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的关

系建立在对农户情感的凝聚与对农户行为的规范基础之上，

这些凝聚与规范通常通过农户对村庄农业生产性组织的依赖

以及组织对农户行为的一系列约束来实现，如对于合作社而

言，农户若想加入，必须遵守合作社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土

地流转时合作社基于自身长远发展的考虑往往要求农户签订

一定期限的书面合同，以规范农户行为，降低违约风险，对土

地流转市场也起到了稳定作用。现实中我国农村社会是一个

传统的熟人社会、亲缘社会和人情社会，农户的个人社会资本

与村庄社会资本是其获取信息并做出决策的重要基础，显著

影响着农户的选择行为。通常租赁双方关系越亲密，转出者

越倾向于无契约或短期契约；而村庄社会资本越高，规范程度

越高，转出者越容易选择长期契约。

综上，本研究选择春节拜访户数、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

度作为个人社会资本的代表变量，选择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育程度、村庄满意度作为村庄社会资本的代表变量，并提

出研究假说２：个人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呈负相关，而村
庄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呈正相关。

２．３　交易成本与契约期限选择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

及交易过程不可预见的各种状况，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将每

次交易视作一种契约，那么交易成本将影响契约期限的选

择［１－２］。交易成本由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３个
维度的交易特性决定，其中资产专用性是决定经济交易成本

最关键的维度，它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用作其

他性质的资产，若改作其他用途其价值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贬值。一般资产专用性越高，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契

约期限越倾向于长期。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土地流转时

所要考虑的资产专用性通常包括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与种植品

种专用性，种植品种专用性以流转出的土地所种植农作物的

生长周期来衡量，例如果树林木类的生长周期长于水稻、小麦

等粮食作物，其种植也将需要更多或更长时间的在土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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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资产专用性自然较高，容易形成“套牢”效应，因此土地

流转时更加倾向于签订长期契约。

本研究以土地固定资产投资、种植品种专用性作为资产

专用性的替代变量，并提出研究假说３：土地流转资产专用性
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

３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３．１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湖北省孝昌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江汉平原北部，地貌多

为丘陵，农业经营方式以传统的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新型农

业经营组织较少，且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严

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与重点抽样

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孝昌县４镇１０村的２２０户农户进行入户
调研，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调研形式为对农户进行问卷访谈。样本农户地块总数为

１４１８块，其中土地流转的有５０２块，占比３５．４０％，由于土地
流入与流出均可视为发生土地流转，但为避免混乱、明确调查

对象，笔者以土地流出为基准，调查土地流出农户与流出地块

的信息；并且由于地块信息复杂，每户家庭地块可能流转给不

同的个人或组织，其契约形式与年限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仅

以地块为具体研究对象。

由表１可知，样本农户中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占比较高，
总体达到５５．４５％，但土地流转率较低，样本综合土地流转率
仅为２０．０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流转农户占比高而土
地流转率低的原因在于样本农户家庭平均拥有约７块地，但
大多数家庭仅有一部分地块参与了流转。本研究所用变量及

其定义、统计信息详见表２。

表１　样本基本信息与分布

地区
村庄数

（个）

农户数

（户）

土地流转

农户数（户）

土地流转农户

占比（％）
土地流转率

（％）

丰山镇 ４ ９０ ５５ ６１．１１ ２３．１８
周巷镇 ２ ５７ ２５ ４３．８６ ２１．３５
邹岗镇 ３ ５３ ３１ ５８．４９ １６．５４
花园镇 １ ２０ １１ ５５．００ １９．５６
综合　 １０ ２２０ １２２ ５５．４５ ２０．０７

　　注：土地流转农户占比为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数与总农户数的
比例，农户有１块及以上地块流出就记为发生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率
为样本农户土地流转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表２　变量定义与统计

类别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土地流转 否＝０；是＝１ ０．３５ ０．４７８
契约期限 年 ４．８４ １．５６３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８．２７ ２．０２４

身体健康状况 户主：很差（不能劳动）＝１；差（有疾病影响劳动）＝２；一般（不影响劳
动）＝３；良好（身体较好）＝４

３．２３ ０．５１０

外出务工年限 年 １３．６３ ７．２３９
家庭外出务工比例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总人数 ０．５７ ０．０１４
非农收入占比 家庭非农收入／总收入 ０．８２ ０．０２６
年龄 户主：周岁 ５１．２６ ９．０９０

个人社会资本 春节拜访户数 户 ９．２５ １．６５８
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 合作社等组织＝１；陌生人＝２；同村或组但不熟悉＝３；熟人＝４；亲戚＝５ ４．０２ ０．３１７

村庄社会资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 村庄合作社、协会、基地等农业生产性组织 ２．５２ ０．９０６
农户对村庄的满意程度 很不满意＝１；不满意＝２；一般＝３；比较满意＝４；很满意＝５ ４．１０ ０．４６０

交易成本 土地固定资产投资 地块流转前１年内投资，如土地平整改良费用、水渠修建费用等（×１０３元） ０．１７ ０．０８６

种植品种专用性 生长周期短（水稻、小麦等农作物）＝０；生长周期长（果树林木或花卉等
观赏性植物）＝１

０．４６ ０．４９９

其他控制变量 土地性质 旱地＝０；水田＝１ ０．５８ ０．４９３
土地质量 低＝１；中＝２；高＝３ ２．０１ ０．０９８
离家距离 地块离家距离（ｋｍ） ０．４８ ０．２６１
租金性质 无租金或非现金＝０；现金＝１ ０．５６ ０．４９７
是否有农机设备 否＝０；是＝１ ０．１３ ０．０５４

　　注：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中土地流转对象为合作社等组织的视为亲密程度最低，原因在于合作社等作为集体组织，具有正式的各种规
定条件，相比于陌生人个人与之谈判的能力更弱。

３．２　研究方法
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实际上是决定是否流转和契约期限２

个行为决策的有机结合，但由于是否发生土地流转的断尾与

契约期限变量相关，当没有土地流转时就无法观测到契约期

限，从而造成契约期限方程的偶然断尾与样本选择问题。这

种情况下较为适合采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法［１９］，第一阶段运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以及进行土地流转的
概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反米尔斯比率（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ｉｌｌｓｒａｔｉｏ，简称
ＩＭＲ），并将其代入第二阶段契约期限选择的 ＯＬＳ（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最小二乘估计法）回归中得到估计结果，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法有效解决了两步回归中变量通常相关造成的估计不

一致问题。具体模型如下：

Ｐ（ｙ＝１）＝Φ（β′Ｘ）＝∫１２槡πｅ
（－β′ｘ／２）ｄｔ。 （１）

式中：Ｘ为影响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解释变量；β′为系数
向量。对应农户不进行土地流转的函数表示为 Ｐ（ｙ＝０）＝
１－Ｐ（ｙ＝１）＝１－Φ（β′Ｘ）。

ＩＭＲｉｊ＝φ（β′ｘ／δ）／Φ（β′Ｘ／δ）。 （２）
　　公式（２）为反米尔斯比率函数，是标准正态密度函数值
和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值的比，将其带入第二阶段契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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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选择的ＯＬＳ回归方程：
Ｔｉｊ＝β０＋βＸ＋αＩＭＲｉｊ＋ε。 （３）

式中：α、β、β０均为待估参数，其中 β０为常数项。ε为模型的
随机扰动项。模型经过估计后可得到参数值。Ｔｉｊ为第ｉ个村
第ｊ个农户签订的契约年限，须要说明的是为避免 ＩＭＲ与第
二阶段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可能性，一般影响第二阶段决策

行为的变量是第一阶段变量的子集，即某些变量影响是否进

行流转但对契约期限没有偏效应。

４　实证分析

４．１　描述性分析
样本农户家庭人口与土地特征如表３所示，样本农户户

均农地地块数较多，达到７．０４块，而户均土地流转面积（包
括没有土地流转的农户）仅有０．０８ｈｍ２，土地流转水平较低。
从土地流转契约期限分布（表４）来看，契约年限≤５年的农
户数量最多，占比达５３．７５％，其次是契约单限为１０年及以
上的农户，占比达４１．２５％，５年＜契约年限 ＜１０年的农户仅
占５％。契约形式可以分为书面契约和口头契约，在土地流
转的农户中，签订书面契约的农户占比为４３．１３％，略低于达

成口头契约的农户占比；在签订书面契约的农户中，大多数契

约为１０年及以上的长期契约，而在口头契约中正好相反，大
多数为５年及以下的短期契约。签订长期契约的农地大多用
于种植生长周期较长的果树、林木、红栀等药用植物，签订中

期契约的一般用于建设生态园、种植花卉等观赏性植物，很少

用于种植农作物，而签订短期契约的基本都用于种植水稻、小

麦等粮食作物。

综合契约年限与形式的分布以及种植品种的选择来看，

种植果树、林木类等生长周期较长植物的农户倾向于选择长

期契约，而长期契约中又多为正式的书面形式，实际上对于长

期租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长期契约与书面形式

是对其面临的较大的经营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一种保障，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方面违约。

表３　样本农户基本指标

人口特征 统计值 土地特征 统计值

户均家庭人数（人） ４．４８ 户均农地面积（ｈｍ２） ０．４０
户均劳动力人数（人） ３．４０ 户均农地地块数（块） ７．０４
户均外出务工人数（人） ２．５６ 户均土地流转面积（ｈｍ２）０．０８

表４　契约期限与契约形式

契约年限

（年）

户数

（户）

书面契约 口头契约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种植品种

≤５ ８６ ９ １３．０４ ７７ ８４．６２ 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

５＜且＜１０ ８ ６ ８．７０ ２ ２．２０ 花卉等观赏性植物

≥１０ ６６ ５４ ７８．２６ １２ １３．１９ 果树、林木、药用植物类

　　注：由于同一农户不同地块的流转对象可能不同，同一农户可同时选择２种契约形式及期限，因此存在重叠部分，即２种契约形式农户的
加总多于土地流转的农户数；对于口头契约形式，部分农户并未约定期限，本研究以最近转给同一人进行种植的年限作为契约期限。

４．２　计量分析
基于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本研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和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选择进行计量分

析。由表５可知，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对农
户土地流转决策和契约期限选择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外出务工

年限对土地是否流转的影响为负，家庭外出务工比例仅对契约

期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比重对二者均无显著影响；

年龄对土地是否流转的影响为负，对契约期限无显著影响，而

身体健康状况对土地是否流转无显著影响，对契约期限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通常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等越高越有利于

农户非农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非农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促进

土地流转，但实证结果仅部分支持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说１，
与研究假说有不符之处，未能充分验证研究假说１。

个人社会资本中的春节拜访户数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

不显著，但对契约期限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是否流转与流

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契约期限呈显著负

相关，说明与流转对象关系越亲密，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短期契

约。村庄社会资本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对土地是否

流转和契约期限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村庄合作社、农

民协会等组织越多，越有利于促进土地的长期流转；农户对村

庄的满意程度也有利于土地的流转，但对契约期限的选择无

显著影响。总体来看，个人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具有负

向关系，而村庄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具有正向关系，这验

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说２。

交易成本中仅有种植品种专用性对土地是否流转的影响

不显著，其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资产专用性在农户进

行土地流转决策和契约期限选择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且

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与种植品种专用性越高，越有利于达成长

期的流转契约，符合研究假说３。其他控制变量中，土地性质
与土地质量对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５　结论与建议

通过梳理总结已有研究文献，本研究提出人力资本 －社
会资本－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基于湖北省孝昌县的调研数
据，以较为全面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契约

期限选择机制。研究结果虽然仅部分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

说１，但充分验证了假说２和假说３，说明社会资本与交易成
本在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中有着重要作用，而人力资本也

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湖北省孝昌县土地流转率低、期
限较短以及口头契约甚至空契约现象严重的现状，提出以下

几点政策建议，以期能促进土地稳定流转，提高流转效率与效

益，保障流转对象双方的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长远目标。（１）政府与企业等各方应
充分保障在城镇生活农民工的相应权利，重视对农民工进行

一定的知识技术培训，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将有助于促进和

稳定土地流转；（２）政府应鼓励并积极引导农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因为其发育程度与土地流转和契约期限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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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模型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系数 Ｚ值 系数 Ｚ值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６５ ２．７６ ０．３４７ １．６７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９４ －１．７３
外出务工年限 －０．０１２ －２．１５ ０．４１５ ５．２８
家庭外出务工比例 －０．２５９ －１．３２ ０．０３６ ２．０５
非农收入占比 －０．２４５ －０．８９ ０．４３５ １．６１
年龄 －０．０１７ －２．４８ －０．１８９ －１．３０

个人社会资本 春节拜访户数 －０．１８６ －０．１８ －１．４４７ －２．０１
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 ０．２５３ ２．５４ －０．７０４ －１．８３

村庄社会资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 ０．４３１ ８．９９ １．６０７ ２．３５
农户对村庄的满意程度 ０．２１１ ２．３２ ３．３３ ０．５２

交易成本 土地固定资产投资 ０．４５０ ４．６７ １．２０１ ２．２５
种植品种专用性 ０．６５２ １．４３ ０．１５９ ３．５８

其他控制变量 土地性质 ０．８２７ １．７３ ０．９０３ ０．４７
土地质量 １．２３７ ０．９１ １．４５７ １．６８
离家距离 ０．４９７ ０．１７
租金性质 ０．０４３ ０．０６
是否有农机设备 １．３２６ ０．８３
常数项 －０．８８３ －１．４０ １．３３６ １．９３
ＩＭＲ －４．６６２ －４．１１
Ｗａｌｄχ２（１４）＝１１９．９８ Ｐｒｏｂ＞χ２＝０．００００
观察值与受限观察值 １４１８ ５０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影响显著。

向影响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可以有效吸纳转出土

地，且农户与合作社等组织倾向于签订长期契约，因此该措施

对提高本地区的土地流转率、提高契约期限具有重要作用；

（３）不论土地流转期限是长是短，政府应鼓励农户签订书面
契约，必要时可提供统一的契约模板供农户使用，在规范契约

签订的同时对稳定土地流转也是一种保障，同时，书面契约中

多为长期契约，鼓励农户签订书面契约对提高契约期限将有

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口头契约中相当一部分（７４．７３％）
农户未约定土地流转期限，但大多数都会自动延续时间，笔者

称之为“可持续性契约”。可持续性契约可能与农户外出务

工的不确定性以及恋土情结具有一定的关系，对其更深一步

地探讨将作为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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